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被  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黃丁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

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91萬274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

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

女，均已成年，兩造與子女原同住○○市○○區○○路00號

4樓（下稱○○路住處）。但上訴人已多年未返回○○路住

處；且其為爭奪財產，先於108年間邀伊辦理離婚，並表示

倘伊出售伊名下之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

街房地），其應分取售得價金2/3，伊不予理會；上訴人另

誣指伊於99年間偽造其簽名與印章，辦理其全球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年金保險於99年之滿期

金、102年及105年之生存年金匯入其交由伊管理之彰化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戶，伊再挪

用該保險金云云，企圖陷伊於罪責，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下稱基隆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

（下稱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其再議聲請、原法院裁定駁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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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審判聲請確定；嗣於110年間，上訴人又以○○街房地

乃係其借名登記為由，訴請伊移轉○○街房地為其所有，經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605

號判決其勝訴確定；是其為爭產無所不用其極，已無夫妻感

情，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又兩

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伊提起

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而兩造婚後財

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差額平均分配結果，上訴人應給付

伊1316萬2464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規

定，求為判決㈠准兩造離婚；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16

萬2464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及其中1000

萬元自111年9月28日起、餘316萬2464元自113年6月26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

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即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

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結婚數十年，伊前雖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

女辛苦，但伊已深切反省，伊不願離婚，希望本件訴訟結束

後，兩造能夠重新開始。又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

計35萬7539元，按存款利率回推，其當年度應有存款約3600

萬元，但遭被上訴人隱匿；另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自宏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壽險公司）領取解約金

139萬0021元、於107年6月15日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巴黎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417萬7295

元、於107年8月7日自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邦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37萬3800元，亦均遭其隱匿，均應

列入其婚後財產；且原判決將被上訴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

價值2萬8182元（即附表二編號10.所示保單），計入伊之婚

後財產，亦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

年7月29日，自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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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0000帳戶，於111年7月29日結清）、附表二編號26.2

7.28.所示帳戶所提領款項，亦係隱匿財產，均應列入其婚

後財產；故兩造婚後財產之差額，應重新計算等語，資為抗

辯。而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㈠兩造於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長子甲○○00年00

月00日生，自幼即罹患○○○○○○、○○症，並領有○○

○○○○證明，次子乙○○00年00月00日生、三子丙○○00

年00月00日生、長女丁○○00年00月00日生，均已成年。

　㈡上訴人前對被上訴人申告偽造文書罪嫌，基隆地檢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訴請移轉登記○○街房地事件，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

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並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

該案訴訟費用。

　㈢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起訴

日即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

表一、二所列（美金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原判決漏列附

表二編號10.26.28.所示保單及帳戶存款，均予捕列）。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可歸責於上

訴人，及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平均分配，伊得請求上訴人給付

1316萬2464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

婚，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

額若干？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⒈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而關於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判斷，應依客觀事實，視該

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望而定，倘雙方已無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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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一方已無維持婚姻意願，且無法期待日後重新經營共

同生活，即屬該當。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

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故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

單方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

作為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且縱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

事由皆須負責，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

離婚，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

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

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5

6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於108年間，即以通訊軟體抱怨被上訴人有私藏財產

之情，且表示被上訴人名下之○○街房地出售後，伊要分取

買賣價金2/3，並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等語，有通訊軟

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3至54、67

頁）。且上訴人至遲於108年間起，即未再返回○○路房屋

與被上訴人及子女同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

活費迄今等情，亦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159至160

頁）。惟兩造之長子甲○○，因自幼罹患○○○○○○及○

○症，領有○○○○○○證明，有戶籍謄本、○○○○證明

在卷可稽（見新北地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即甲○○需他人持續照顧

扶養，無法工作自食其力；另兩造之長女丁○○，當時尚甫

成年，嗣並恃家中資助在國外就學，亦據上訴人自陳在卷

（見原審卷一第513、519頁），即亦需家中提供學費及生活

費用。而上訴人卻至遲於108年起即未返家，亦未提供家人

生活費，則兩造早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家庭生計與子女照顧

扶養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迄今已7年，兩造婚姻早已形

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應歸責於上訴人。

　⑵嗣被上訴人未出售○○街房地，亦未與上訴人離婚。詎上訴

人於108年間，先以被上訴人偽造伊簽章而挪用伊保險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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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為由，申告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經基隆地檢檢察官

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駁回

再議、原法院110年度聲判字第7號刑事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

聲請；上訴人復於110年間，以被上訴人所有○○街房地係

伊借其名義登記為由，訴請被上訴人移轉該房地，經新北地

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嗣尚對被

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刑事

裁定、民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在

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5至63頁、原審卷三第41至49

頁、卷四第55至62、67至68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綦

詳（見本院卷二第155、245頁），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上訴人既多年未返家且未給付生

活費，而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且其明知訴

訟將對兩造關係造成傷害（本院卷二第161頁），仍因財產

之事屢對被上訴人興訟，持續破壞已生破綻之夫妻關係，則

兩造婚姻之破綻難以回復，自應歸責於上訴人。

　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與特定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顯

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其就兩造婚姻之破綻，亦有可歸責云

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參諸兩造所提照片（見原審

卷二第479至525頁、卷三第83至110、183至195、247至363

頁、卷五第172至327頁），係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諸

多男女共同出遊，非其與特定男性單獨出遊；且上訴人所稱

「情侶裝」，不僅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所指特定男性所穿

著，甲○○及其他同遊女性亦身著相同T恤，顯示該衣著係

團體服裝，非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之情侶裝；上訴人雖又

稱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有牽手等親密動作，但實際上該共

同出遊之眾人多有於拍照時牽手、搭肩等肢體接觸之擺拍動

作，非僅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遑論該等照片所示拍照時

間，均係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之112年5月至11月間，而

顯與兩造婚姻因上訴人多年未返家及未給付生活費且屢對被

上訴人興訟而生重大之破綻無關。從而，被上訴人偕同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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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與多人共同出遊，僅係正常社交活動，且與兩造婚姻

之破綻無關，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何

踰矩之情事，則上訴人前揭抗辯，亦難憑採。

　⑷上訴人固又抗辯伊之前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伊已深

切反省，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重新開始，伊願補救

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然實則，上訴人於原審即已為此類似

陳述，經兩造訴訟代理人表示願意協助溝通，被上訴人於11

2年11月29日並具狀表示因上訴人多年未給付生活費，希望

上訴人至少將長子甲○○生活費匯入甲○○之郵政帳戶；但

上訴人後續仍僅空泛表示將來願意彌補被上訴人云云，卻始

終對關於給付甲○○生活費一事避而不談，甚至再指稱被上

訴人與其他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

云云，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兩造書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一第513至537頁、卷二第92至93、293至295、373至379、45

9至463頁）；遑論上訴人嗣仍未返回兩造及子女共同住處及

給付任何生活費迄今，業如前述。可見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

示願彌補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但多年來卻毫

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兩造婚姻

及重新經營夫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故

兩造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兩造復均無維持

婚姻之意願，則兩造婚姻破綻，自無回復之望。

　⒊本院審酌兩造雖已結縭逾30年，且婚後育有3子1女，但上訴

人於108年間，即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並自行規劃兩

造財產分配，且至遲於當年起即未再返回共同住處居住，而

與被上訴人分居，亦未再給付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兩造

○○○○○○之長子甲○○、尚在就學之長女丁○○，均由

被上訴人獨自扶養照顧並承擔家計，迄今已約7年，致兩造

婚姻關係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上訴人明知訴訟將對

夫妻關係造成傷害，仍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持續傷害已生

破綻之婚姻關係，難期雙方能理性溝通；而上訴人僅一再空

言表示願彌補被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破綻云云，但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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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甚至不願支付長子甲○○扶

養費，並臨訟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

云云，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婚姻及重新經營共同生活之真摯

意願及實際努力，兩造婚姻關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而生重

大之破綻，且無回復之望等情狀，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

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

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夫妻現存之婚

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起訴時為準；而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

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

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

產，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

項、第1030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日

提起本件離婚等訴訟，有卷附起訴狀所蓋新北地院收狀日期

戳章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1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

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被上訴

人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基準日。又上訴人、被上

訴人各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有各該附表

證據資料欄所示文書資料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堪信為真。

　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35萬7539元，以

金融機構利率推估，可見其應隱匿財產約3600萬元，又被上

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解約宏泰壽險公司保單之解約金139萬0

021元、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之保險金417萬7295

元、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之保險金37萬3800

元，及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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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之款項，均遭

其隱匿，應列入其婚後財產計算等情，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乙節，固有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

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85頁）。惟上開利息收入，係其

投資基金於該年度每月配息合計金額，有該分行114年10月3

0日章基字第11400263號函附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各類信託

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97至209、10

9至121頁），此與該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

函附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25.26.所示帳戶「基金配息」金

額完全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50至359、323至324頁），且總

金額確為35萬7539元；該配息所由生且現尚存在之基金，於

基準日價值即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亦據該分行上開函

覆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5、207頁、卷一第197頁、原審卷

三第23頁）。足見上訴人以被上訴人110年度在上開信託財

產專戶有35萬7539元之利息收入，臆測其另有存款3600萬

元，且該存款遭其隱匿云云，並非實情；其對彰化銀行依原

審及本院查詢所為函覆抗辯不實，亦屬無稽。

　⑵又被上訴人因將其為要保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解約而於10

7年5月29日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另於107年6月15日領

取巴黎壽險公司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領取富

邦壽險公司保險金37萬3800元等情，固有宏泰壽險公司112

年9月14日宏壽客字第1120006159號函所附保險資料、彰化

銀行基隆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所附被上

訴人之帳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89至491、27

7、328至329頁）；惟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經各該保險公司

匯入附表二編號27.所示被上訴人帳戶後，即經用於投資基

金，此參前述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函所附該帳戶明細表，並核

對卷附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彰基字第11400263號函所附被

上訴人委託歷史交易紀錄足知（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27

頁）。顯見被上訴人已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投資基金，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未隱匿；且該基金於基準日尚存部分價值如附表二編號22.2

3.所示，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抗辯應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

列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云云，亦無可取。

　⑶至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

日，自其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分別

提領之款項，係隱匿財產，應列入其婚後財產等情，並援引

卷附該等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7、366

-8、365、325頁）。經查，依上開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被

上訴人確於111年7月29日即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前3

天，自其6614號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分

別提領781元、美金5900元（依兩造不爭執之匯率1比30.74

換算為新臺幣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即

合計提領131萬3047元【計算式：781元＋18萬1366元＋17萬

9900元＋95萬1000元＝131萬3047元】，本院審酌被上訴人

始終未說明其因何用途而提領或將上開款項用於何處，於其

提領上開鉅款與提起本件訴訟時間密接，衡情其目的應係為

減少自己婚後財產而增加可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則依民法

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其所提領上開131萬3047元應

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計為

3296萬9346元；被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

值則計為583萬1347元，另應追加計算131萬3047元，合計為

714萬4394元。而上訴人坦言被上訴人多年照顧子女，實屬

辛苦，且上訴人自108年起未再返回兩造與子女同住之○○

路住處居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均由

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其對婚姻及家庭之貢獻

與協力，絕不亞於上訴人，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

定，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自應平均分配，是被上訴人請求上

訴人給付上開差額之半數即1291萬2476元【計算式：（3296

萬9346元－714萬4394元）2＝1291萬2476元】，於法核屬

有據，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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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末按夫妻一方提起離婚之訴，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

規定，得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

規定，在兩造離婚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確定前，他造尚無

給付義務，自不生遲延給付責任，則請求給付婚後財產差額

分配本息，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離婚確定

翌日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準此，被上訴人提起本訴訟請求離婚並分配婚後財

產差額，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本件離婚判

決確定翌日起算，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第1項

規定，訴請准予離婚，並請求上訴人給付1291萬2476元，及

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

予駁回。原審就逾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自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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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附表一（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2股 1萬4929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2.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2036股

2萬6570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特股票1857股

1萬5747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4.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國

華人壽鴻運年金終身保險（保單

號碼00000000）

83萬4850元 原審卷一第500-7至500-

9頁

5. 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 1483萬8250元 原審卷二第141至271頁

（鑑價報告）

6.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

地

1713萬9000元 原審估價報告卷第7至14

7頁

7.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8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

一第505至509頁（鑑價

報告）

8.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 2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

一第505至509頁（鑑價

報告）

合計：3296萬93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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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00000000）

10萬4439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2.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增額終

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38萬256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3.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

身保險（保單號碼A0000000）

14萬678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4.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

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

000000）

78萬3103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5.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

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

000000）

77萬7911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6. 宏泰壽險公司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

00000000）

3萬2149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7.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

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

00）

2萬0748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8.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

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

00）

1萬6943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9. 宏泰壽險公司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1萬200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0.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

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

0）

2萬8182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1. 宏泰壽險公司新人生終身壽險（不分

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293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2.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

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

0）

2萬5100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3.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灣壽險公司）永安保險（保單號碼：

0000000000）

11萬5729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4.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31萬0526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5.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46萬5631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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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殘廢照護終身

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6萬8450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7.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失能照護終身

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6萬2553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

山壽險公司）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

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4萬5217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19. 南山壽險公司鑫利年年2增額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9萬7001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好意變額

萬能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1萬4558元 原審卷一第426-7至426-

9頁

21.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股東

股金

1萬元 原審卷一第431至433頁

22.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新臺幣） 104萬5767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3.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外幣） 美金1萬2382.66元

（以1比30.74換算

新臺幣38萬 0643

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4.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

000號帳戶存款

1042元 原審卷一第435頁

2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

000號帳戶存款

6919元 原審卷一第443頁

26.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帳戶存款

美金64.29元（以1

比30.74換算新臺

幣1976元）

新北卷第160頁、原審卷

一第325頁

27.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帳戶存款

1987元 原審卷一第279頁

28. 彰化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帳戶存款

495元 原審卷一第366-8頁

合計：583萬13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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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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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被  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黃丁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91萬274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均已成年，兩造與子女原同住○○市○○區○○路00號4樓（下稱○○路住處）。但上訴人已多年未返回○○路住處；且其為爭奪財產，先於108年間邀伊辦理離婚，並表示倘伊出售伊名下之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其應分取售得價金2/3，伊不予理會；上訴人另誣指伊於99年間偽造其簽名與印章，辦理其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年金保險於99年之滿期金、102年及105年之生存年金匯入其交由伊管理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戶，伊再挪用該保險金云云，企圖陷伊於罪責，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其再議聲請、原法院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確定；嗣於110年間，上訴人又以○○街房地乃係其借名登記為由，訴請伊移轉○○街房地為其所有，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是其為爭產無所不用其極，已無夫妻感情，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而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差額平均分配結果，上訴人應給付伊1316萬2464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規定，求為判決㈠准兩造離婚；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16萬2464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及其中1000萬元自111年9月28日起、餘316萬2464元自113年6月2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即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結婚數十年，伊前雖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但伊已深切反省，伊不願離婚，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夠重新開始。又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按存款利率回推，其當年度應有存款約3600萬元，但遭被上訴人隱匿；另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自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壽險公司）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於107年6月15日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巴黎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自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37萬3800元，亦均遭其隱匿，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且原判決將被上訴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價值2萬8182元（即附表二編號10.所示保單），計入伊之婚後財產，亦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000帳戶，於111年7月29日結清）、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款項，亦係隱匿財產，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故兩造婚後財產之差額，應重新計算等語，資為抗辯。而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㈠兩造於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長子甲○○00年00月00日生，自幼即罹患○○○○○○、○○症，並領有○○○○○○證明，次子乙○○00年00月00日生、三子丙○○00年00月00日生、長女丁○○00年00月00日生，均已成年。
　㈡上訴人前對被上訴人申告偽造文書罪嫌，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訴請移轉登記○○街房地事件，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並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
　㈢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起訴日即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美金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原判決漏列附表二編號10.26.28.所示保單及帳戶存款，均予捕列）。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可歸責於上訴人，及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平均分配，伊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⒈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而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判斷，應依客觀事實，視該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望而定，倘雙方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及一方已無維持婚姻意願，且無法期待日後重新經營共同生活，即屬該當。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故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單方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作為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且縱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56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於108年間，即以通訊軟體抱怨被上訴人有私藏財產之情，且表示被上訴人名下之○○街房地出售後，伊要分取買賣價金2/3，並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等語，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3至54、67頁）。且上訴人至遲於108年間起，即未再返回○○路房屋與被上訴人及子女同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迄今等情，亦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159至160頁）。惟兩造之長子甲○○，因自幼罹患○○○○○○及○○症，領有○○○○○○證明，有戶籍謄本、○○○○證明在卷可稽（見新北地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即甲○○需他人持續照顧扶養，無法工作自食其力；另兩造之長女丁○○，當時尚甫成年，嗣並恃家中資助在國外就學，亦據上訴人自陳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13、519頁），即亦需家中提供學費及生活費用。而上訴人卻至遲於108年起即未返家，亦未提供家人生活費，則兩造早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家庭生計與子女照顧扶養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迄今已7年，兩造婚姻早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應歸責於上訴人。
　⑵嗣被上訴人未出售○○街房地，亦未與上訴人離婚。詎上訴人於108年間，先以被上訴人偽造伊簽章而挪用伊保險金60萬元為由，申告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經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再議、原法院110年度聲判字第7號刑事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上訴人復於110年間，以被上訴人所有○○街房地係伊借其名義登記為由，訴請被上訴人移轉該房地，經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嗣尚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裁定、民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5至63頁、原審卷三第41至49頁、卷四第55至62、67至68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綦詳（見本院卷二第155、245頁），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上訴人既多年未返家且未給付生活費，而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且其明知訴訟將對兩造關係造成傷害（本院卷二第161頁），仍因財產之事屢對被上訴人興訟，持續破壞已生破綻之夫妻關係，則兩造婚姻之破綻難以回復，自應歸責於上訴人。
　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與特定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顯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其就兩造婚姻之破綻，亦有可歸責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參諸兩造所提照片（見原審卷二第479至525頁、卷三第83至110、183至195、247至363頁、卷五第172至327頁），係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諸多男女共同出遊，非其與特定男性單獨出遊；且上訴人所稱「情侶裝」，不僅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所指特定男性所穿著，甲○○及其他同遊女性亦身著相同T恤，顯示該衣著係團體服裝，非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之情侶裝；上訴人雖又稱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有牽手等親密動作，但實際上該共同出遊之眾人多有於拍照時牽手、搭肩等肢體接觸之擺拍動作，非僅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遑論該等照片所示拍照時間，均係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之112年5月至11月間，而顯與兩造婚姻因上訴人多年未返家及未給付生活費且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生重大之破綻無關。從而，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多人共同出遊，僅係正常社交活動，且與兩造婚姻之破綻無關，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何踰矩之情事，則上訴人前揭抗辯，亦難憑採。
　⑷上訴人固又抗辯伊之前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伊已深切反省，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重新開始，伊願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然實則，上訴人於原審即已為此類似陳述，經兩造訴訟代理人表示願意協助溝通，被上訴人於112年11月29日並具狀表示因上訴人多年未給付生活費，希望上訴人至少將長子甲○○生活費匯入甲○○之郵政帳戶；但上訴人後續仍僅空泛表示將來願意彌補被上訴人云云，卻始終對關於給付甲○○生活費一事避而不談，甚至再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兩造書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13至537頁、卷二第92至93、293至295、373至379、459至463頁）；遑論上訴人嗣仍未返回兩造及子女共同住處及給付任何生活費迄今，業如前述。可見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但多年來卻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兩造婚姻及重新經營夫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故兩造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兩造復均無維持婚姻之意願，則兩造婚姻破綻，自無回復之望。
　⒊本院審酌兩造雖已結縭逾30年，且婚後育有3子1女，但上訴人於108年間，即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並自行規劃兩造財產分配，且至遲於當年起即未再返回共同住處居住，而與被上訴人分居，亦未再給付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兩造○○○○○○之長子甲○○、尚在就學之長女丁○○，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扶養照顧並承擔家計，迄今已約7年，致兩造婚姻關係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上訴人明知訴訟將對夫妻關係造成傷害，仍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持續傷害已生破綻之婚姻關係，難期雙方能理性溝通；而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被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破綻云云，但多年來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甚至不願支付長子甲○○扶養費，並臨訟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婚姻及重新經營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兩造婚姻關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而生重大之破綻，且無回復之望等情狀，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起訴時為準；而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離婚等訴訟，有卷附起訴狀所蓋新北地院收狀日期戳章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1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基準日。又上訴人、被上訴人各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有各該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文書資料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堪信為真。
　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35萬7539元，以金融機構利率推估，可見其應隱匿財產約3600萬元，又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解約宏泰壽險公司保單之解約金139萬0021元、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之保險金417萬7295元、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之保險金37萬3800元，及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之款項，均遭其隱匿，應列入其婚後財產計算等情，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乙節，固有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85頁）。惟上開利息收入，係其投資基金於該年度每月配息合計金額，有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章基字第11400263號函附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各類信託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97至209、109至121頁），此與該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附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25.26.所示帳戶「基金配息」金額完全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50至359、323至324頁），且總金額確為35萬7539元；該配息所由生且現尚存在之基金，於基準日價值即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亦據該分行上開函覆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5、207頁、卷一第197頁、原審卷三第23頁）。足見上訴人以被上訴人110年度在上開信託財產專戶有35萬7539元之利息收入，臆測其另有存款3600萬元，且該存款遭其隱匿云云，並非實情；其對彰化銀行依原審及本院查詢所為函覆抗辯不實，亦屬無稽。
　⑵又被上訴人因將其為要保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解約而於107年5月29日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另於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金37萬3800元等情，固有宏泰壽險公司112年9月14日宏壽客字第1120006159號函所附保險資料、彰化銀行基隆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所附被上訴人之帳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89至491、277、328至329頁）；惟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經各該保險公司匯入附表二編號27.所示被上訴人帳戶後，即經用於投資基金，此參前述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函所附該帳戶明細表，並核對卷附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彰基字第11400263號函所附被上訴人委託歷史交易紀錄足知（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已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投資基金，並未隱匿；且該基金於基準日尚存部分價值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抗辯應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列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云云，亦無可取。
　⑶至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分別提領之款項，係隱匿財產，應列入其婚後財產等情，並援引卷附該等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7、366-8、365、325頁）。經查，依上開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被上訴人確於111年7月29日即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自其6614號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分別提領781元、美金5900元（依兩造不爭執之匯率1比30.74換算為新臺幣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即合計提領131萬3047元【計算式：781元＋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131萬3047元】，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始終未說明其因何用途而提領或將上開款項用於何處，於其提領上開鉅款與提起本件訴訟時間密接，衡情其目的應係為減少自己婚後財產而增加可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其所提領上開131萬3047元應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計為3296萬9346元；被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則計為583萬1347元，另應追加計算131萬3047元，合計為714萬4394元。而上訴人坦言被上訴人多年照顧子女，實屬辛苦，且上訴人自108年起未再返回兩造與子女同住之○○路住處居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其對婚姻及家庭之貢獻與協力，絕不亞於上訴人，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自應平均分配，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差額之半數即1291萬2476元【計算式：（3296萬9346元－714萬4394元）2＝1291萬2476元】，於法核屬有據，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末按夫妻一方提起離婚之訴，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規定，得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在兩造離婚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確定前，他造尚無給付義務，自不生遲延給付責任，則請求給付婚後財產差額分配本息，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離婚確定翌日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提起本訴訟請求離婚並分配婚後財產差額，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准予離婚，並請求上訴人給付1291萬247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逾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附表一（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2股

		1萬4929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2.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036股

		2萬6570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乙特股票1857股

		1萬5747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4.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國華人壽鴻運年金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83萬4850元

		原審卷一第500-7至500-9頁



		5.

		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

		1483萬8250元

		原審卷二第141至271頁（鑑價報告）



		6.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地

		1713萬9000元

		原審估價報告卷第7至147頁



		7.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8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8.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

		2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合計：3296萬9346元

		


		


		










附表二（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

		10萬4439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2.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增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38萬256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3.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0000000）

		14萬678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4.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8萬3103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5.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7萬7911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6.

		宏泰壽險公司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萬2149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7.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0748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8.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6943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9.

		宏泰壽險公司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200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0.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8182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1.

		宏泰壽險公司新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293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2.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5100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3.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壽險公司）永安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5729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4.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1萬0526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5.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6萬5631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6.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6萬8450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7.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失能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6萬2553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4萬5217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19.

		南山壽險公司鑫利年年2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9萬7001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好意變額萬能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1萬4558元

		原審卷一第426-7至426-9頁



		21.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股東股金

		1萬元

		原審卷一第431至433頁



		22.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新臺幣）

		104萬5767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3.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外幣）

		美金1萬2382.66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38萬0643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4.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42元

		原審卷一第435頁



		2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6919元

		原審卷一第443頁



		26.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美金64.29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1976元）

		新北卷第160頁、原審卷一第325頁



		27.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987元

		原審卷一第279頁



		28.

		彰化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495元

		原審卷一第366-8頁



		合計：583萬134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被  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黃丁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

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91萬274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

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2%

，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

    ，均已成年，兩造與子女原同住○○市○○區○○路00號4樓（下

    稱○○路住處）。但上訴人已多年未返回○○路住處；且其為爭

    奪財產，先於108年間邀伊辦理離婚，並表示倘伊出售伊名

    下之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其應分取

    售得價金2/3，伊不予理會；上訴人另誣指伊於99年間偽造

    其簽名與印章，辦理其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

    球壽險公司）年金保險於99年之滿期金、102年及105年之生

    存年金匯入其交由伊管理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戶，伊再挪用該保險金云云，企圖

    陷伊於罪責，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檢察

    官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駁

    回其再議聲請、原法院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確定；嗣於

    110年間，上訴人又以○○街房地乃係其借名登記為由，訴請

    伊移轉○○街房地為其所有，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

    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是其為爭

    產無所不用其極，已無夫妻感情，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

    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

    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婚

    後財產基準日，而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差額

    平均分配結果，上訴人應給付伊1316萬2464元。爰依民法第

    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規定，求為判決㈠准兩造離婚；㈡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16萬2464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

    1316萬2464元，及其中1000萬元自111年9月28日起、餘316

    萬2464元自113年6月2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

    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即

    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結婚數十年，伊前雖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

    女辛苦，但伊已深切反省，伊不願離婚，希望本件訴訟結束

    後，兩造能夠重新開始。又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

    計35萬7539元，按存款利率回推，其當年度應有存款約3600

    萬元，但遭被上訴人隱匿；另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自宏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壽險公司）領取解約金

    139萬0021元、於107年6月15日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巴黎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417萬7295元

    、於107年8月7日自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

    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37萬3800元，亦均遭其隱匿，均應列

    入其婚後財產；且原判決將被上訴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價

    值2萬8182元（即附表二編號10.所示保單），計入伊之婚後

    財產，亦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

    7月29日，自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0000帳戶，於111年7月29日結清）、附表二編號26.27.28

    .所示帳戶所提領款項，亦係隱匿財產，均應列入其婚後財

    產；故兩造婚後財產之差額，應重新計算等語，資為抗辯。

    而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

    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㈠兩造於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長子甲○○00年00月00

    日生，自幼即罹患○○○○○○、○○症，並領有○○○○○○證明，次子

    乙○○00年00月00日生、三子丙○○00年00月00日生、長女丁○○

    00年00月00日生，均已成年。

　㈡上訴人前對被上訴人申告偽造文書罪嫌，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

    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上訴人對被上訴

    人訴請移轉登記○○街房地事件，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

    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並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

    訟費用。

　㈢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起訴

    日即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

    表一、二所列（美金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原判決漏列附

    表二編號10.26.28.所示保單及帳戶存款，均予捕列）。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可歸責於上

    訴人，及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平均分配，伊得請求上訴人給付

    1316萬2464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

    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

    ，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

    若干？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⒈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而關於「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判斷，應依客觀事實，視該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望而定，倘雙方已無共同生活事實

    及一方已無維持婚姻意願，且無法期待日後重新經營共同生

    活，即屬該當。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

    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故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單方

    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作為

    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且縱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皆須負責，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

    ，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

    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56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於108年間，即以通訊軟體抱怨被上訴人有私藏財產之

    情，且表示被上訴人名下之○○街房地出售後，伊要分取買賣

    價金2/3，並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等語，有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3至54、67頁）。且

    上訴人至遲於108年間起，即未再返回○○路房屋與被上訴人

    及子女同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迄今等

    情，亦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159至160頁）。惟兩

    造之長子甲○○，因自幼罹患○○○○○○及○○症，領有○○○○○○證明

    ，有戶籍謄本、○○○○證明在卷可稽（見新北地院卷第27至29

    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即甲○○需他人持續照顧扶養，無法工作自食其力；另兩造之

    長女丁○○，當時尚甫成年，嗣並恃家中資助在國外就學，亦

    據上訴人自陳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13、519頁），即亦需家

    中提供學費及生活費用。而上訴人卻至遲於108年起即未返

    家，亦未提供家人生活費，則兩造早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家

    庭生計與子女照顧扶養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迄今已7年

    ，兩造婚姻早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應歸責於上訴人

    。

　⑵嗣被上訴人未出售○○街房地，亦未與上訴人離婚。詎上訴人

    於108年間，先以被上訴人偽造伊簽章而挪用伊保險金60萬

    元為由，申告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經基隆地檢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再

    議、原法院110年度聲判字第7號刑事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

    請；上訴人復於110年間，以被上訴人所有○○街房地係伊借

    其名義登記為由，訴請被上訴人移轉該房地，經新北地院11

    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嗣尚對被上訴

    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裁定

    、民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在卷可

    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5至63頁、原審卷三第41至49頁、

    卷四第55至62、67至68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綦詳（

    見本院卷二第155、245頁），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一第164至169頁）。上訴人既多年未返家且未給付生活費

    ，而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且其明知訴訟將

    對兩造關係造成傷害（本院卷二第161頁），仍因財產之事

    屢對被上訴人興訟，持續破壞已生破綻之夫妻關係，則兩造

    婚姻之破綻難以回復，自應歸責於上訴人。

　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與特定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顯

    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其就兩造婚姻之破綻，亦有可歸責云

    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參諸兩造所提照片（見原審

    卷二第479至525頁、卷三第83至110、183至195、247至363

    頁、卷五第172至327頁），係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諸多

    男女共同出遊，非其與特定男性單獨出遊；且上訴人所稱「

    情侶裝」，不僅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所指特定男性所穿著，

    甲○○及其他同遊女性亦身著相同T恤，顯示該衣著係團體服

    裝，非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之情侶裝；上訴人雖又稱被上

    訴人與該特定男性有牽手等親密動作，但實際上該共同出遊

    之眾人多有於拍照時牽手、搭肩等肢體接觸之擺拍動作，非

    僅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遑論該等照片所示拍照時間，均

    係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之112年5月至11月間，而顯與兩

    造婚姻因上訴人多年未返家及未給付生活費且屢對被上訴人

    興訟而生重大之破綻無關。從而，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

    多人共同出遊，僅係正常社交活動，且與兩造婚姻之破綻無

    關，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何踰矩之情

    事，則上訴人前揭抗辯，亦難憑採。

　⑷上訴人固又抗辯伊之前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伊已深

    切反省，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重新開始，伊願補救

    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然實則，上訴人於原審即已為此類似

    陳述，經兩造訴訟代理人表示願意協助溝通，被上訴人於11

    2年11月29日並具狀表示因上訴人多年未給付生活費，希望

    上訴人至少將長子甲○○生活費匯入甲○○之郵政帳戶；但上訴

    人後續仍僅空泛表示將來願意彌補被上訴人云云，卻始終對

    關於給付甲○○生活費一事避而不談，甚至再指稱被上訴人與

    其他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

    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兩造書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1

    3至537頁、卷二第92至93、293至295、373至379、459至463

    頁）；遑論上訴人嗣仍未返回兩造及子女共同住處及給付任

    何生活費迄今，業如前述。可見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

    補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但多年來卻毫無任何

    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兩造婚姻及重新

    經營夫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故兩造婚

    姻已生重大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兩造復均無維持婚姻之

    意願，則兩造婚姻破綻，自無回復之望。

　⒊本院審酌兩造雖已結縭逾30年，且婚後育有3子1女，但上訴

    人於108年間，即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並自行規劃兩

    造財產分配，且至遲於當年起即未再返回共同住處居住，而

    與被上訴人分居，亦未再給付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兩造

    ○○○○○○之長子甲○○、尚在就學之長女丁○○，均由被上訴人獨

    自扶養照顧並承擔家計，迄今已約7年，致兩造婚姻關係已

    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上訴人明知訴訟將對夫妻關係造

    成傷害，仍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持續傷害已生破綻之婚姻

    關係，難期雙方能理性溝通；而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

    補被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破綻云云，但多年來毫無任何實

    際彌補或補救措施，甚至不願支付長子甲○○扶養費，並臨訟

    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難認上

    訴人確有維持婚姻及重新經營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

    力，兩造婚姻關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而生重大之破綻，且

    無回復之望等情狀，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訴請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

    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

    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

    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夫妻現存之婚

    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起訴時為準；而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

    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

    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

    第1030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日提

    起本件離婚等訴訟，有卷附起訴狀所蓋新北地院收狀日期戳

    章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1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

    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被上訴人

    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基準日。又上訴人、被上訴

    人各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有各該附表證

    據資料欄所示文書資料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堪信為真。

　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35萬7539元，以金

    融機構利率推估，可見其應隱匿財產約3600萬元，又被上訴

    人於107年5月29日解約宏泰壽險公司保單之解約金139萬002

    1元、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之保險金417萬7295元

    、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之保險金37萬3800元

    ，及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6614

    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之款項，均遭

    其隱匿，應列入其婚後財產計算等情，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利

    息收入計35萬7539元乙節，固有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

    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85頁）。惟上開利息收入，係其投

    資基金於該年度每月配息合計金額，有該分行114年10月30

    日章基字第11400263號函附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各類信託

    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97至209、10

    9至121頁），此與該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

    函附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25.26.所示帳戶「基金配息」金

    額完全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50至359、323至324頁），且總

    金額確為35萬7539元；該配息所由生且現尚存在之基金，於

    基準日價值即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亦據該分行上開函

    覆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5、207頁、卷一第197頁、原審卷

    三第23頁）。足見上訴人以被上訴人110年度在上開信託財

    產專戶有35萬7539元之利息收入，臆測其另有存款3600萬元

    ，且該存款遭其隱匿云云，並非實情；其對彰化銀行依原審

    及本院查詢所為函覆抗辯不實，亦屬無稽。

　⑵又被上訴人因將其為要保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解約而於107

    年5月29日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另於107年6月15日領取

    巴黎壽險公司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

    壽險公司保險金37萬3800元等情，固有宏泰壽險公司112年9

    月14日宏壽客字第1120006159號函所附保險資料、彰化銀行

    基隆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所附被上訴人

    之帳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89至491、277、328

    至329頁）；惟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經各該保險公司匯入附

    表二編號27.所示被上訴人帳戶後，即經用於投資基金，此

    參前述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函所附該帳戶明細表，並核對卷附

    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彰基字第11400263號函所附被上訴人

    委託歷史交易紀錄足知（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

    被上訴人已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投資基金，並未隱匿；且

    該基金於基準日尚存部分價值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業

    如前述。是上訴人抗辯應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列為被上訴

    人婚後財產云云，亦無可取。

　⑶至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

    ，自其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分別提

    領之款項，係隱匿財產，應列入其婚後財產等情，並援引卷

    附該等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7、366-8

    、365、325頁）。經查，依上開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被上

    訴人確於111年7月29日即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

    自其6614號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分別提

    領781元、美金5900元（依兩造不爭執之匯率1比30.74換算

    為新臺幣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即合計

    提領131萬3047元【計算式：781元＋18萬1366元＋17萬9900元

    ＋95萬1000元＝131萬3047元】，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始終未說

    明其因何用途而提領或將上開款項用於何處，於其提領上開

    鉅款與提起本件訴訟時間密接，衡情其目的應係為減少自己

    婚後財產而增加可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則依民法第1030條

    之3第1項規定意旨，其所提領上開131萬3047元應追加計算

    ，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計為3

    296萬9346元；被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

    值則計為583萬1347元，另應追加計算131萬3047元，合計為

    714萬4394元。而上訴人坦言被上訴人多年照顧子女，實屬

    辛苦，且上訴人自108年起未再返回兩造與子女同住之○○路

    住處居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均由被

    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其對婚姻及家庭之貢獻與

    協力，絕不亞於上訴人，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

    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自應平均分配，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給付上開差額之半數即1291萬2476元【計算式：（3296萬93

    46元－714萬4394元）2＝1291萬2476元】，於法核屬有據，

    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末按夫妻一方提起離婚之訴，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

    規定，得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

    規定，在兩造離婚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確定前，他造尚無

    給付義務，自不生遲延給付責任，則請求給付婚後財產差額

    分配本息，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離婚確定

    翌日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準此，被上訴人提起本訴訟請求離婚並分配婚後財

    產差額，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本件離婚判

    決確定翌日起算，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第1項

    規定，訴請准予離婚，並請求上訴人給付1291萬2476元，及

    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原審就逾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

    2項所示；至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於法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附表一（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2股 1萬4929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2.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036股 2萬6570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乙特股票1857股 1萬5747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4.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國華人壽鴻運年金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83萬4850元 原審卷一第500-7至500-9頁 5. 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 1483萬8250元 原審卷二第141至271頁（鑑價報告） 6.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地 1713萬9000元 原審估價報告卷第7至147頁 7.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8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8.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 2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合計：3296萬9346元    



附表二（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 10萬4439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2.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增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38萬256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3.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0000000） 14萬678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4.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8萬3103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5.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7萬7911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6. 宏泰壽險公司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萬2149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7.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0748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8.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6943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9. 宏泰壽險公司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200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0.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8182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1. 宏泰壽險公司新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293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2.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5100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3.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壽險公司）永安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5729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4.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1萬0526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5.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6萬5631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6.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6萬8450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7.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失能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6萬2553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4萬5217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19. 南山壽險公司鑫利年年2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9萬7001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好意變額萬能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1萬4558元 原審卷一第426-7至426-9頁 21.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股東股金 1萬元 原審卷一第431至433頁 22.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新臺幣） 104萬5767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3.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外幣） 美金1萬2382.66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38萬0643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4.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42元 原審卷一第435頁 2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6919元 原審卷一第443頁 26.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美金64.29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1976元） 新北卷第160頁、原審卷一第325頁 27.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987元 原審卷一第279頁 28. 彰化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495元 原審卷一第366-8頁 合計：583萬134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被  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黃丁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91萬274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均已成年，兩造與子女原同住○○市○○區○○路00號4樓（下稱○○路住處）。但上訴人已多年未返回○○路住處；且其為爭奪財產，先於108年間邀伊辦理離婚，並表示倘伊出售伊名下之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其應分取售得價金2/3，伊不予理會；上訴人另誣指伊於99年間偽造其簽名與印章，辦理其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年金保險於99年之滿期金、102年及105年之生存年金匯入其交由伊管理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戶，伊再挪用該保險金云云，企圖陷伊於罪責，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其再議聲請、原法院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確定；嗣於110年間，上訴人又以○○街房地乃係其借名登記為由，訴請伊移轉○○街房地為其所有，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是其為爭產無所不用其極，已無夫妻感情，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而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差額平均分配結果，上訴人應給付伊1316萬2464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規定，求為判決㈠准兩造離婚；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16萬2464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及其中1000萬元自111年9月28日起、餘316萬2464元自113年6月2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即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結婚數十年，伊前雖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但伊已深切反省，伊不願離婚，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夠重新開始。又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按存款利率回推，其當年度應有存款約3600萬元，但遭被上訴人隱匿；另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自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壽險公司）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於107年6月15日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巴黎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自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37萬3800元，亦均遭其隱匿，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且原判決將被上訴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價值2萬8182元（即附表二編號10.所示保單），計入伊之婚後財產，亦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000帳戶，於111年7月29日結清）、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款項，亦係隱匿財產，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故兩造婚後財產之差額，應重新計算等語，資為抗辯。而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㈠兩造於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長子甲○○00年00月00日生，自幼即罹患○○○○○○、○○症，並領有○○○○○○證明，次子乙○○00年00月00日生、三子丙○○00年00月00日生、長女丁○○00年00月00日生，均已成年。
　㈡上訴人前對被上訴人申告偽造文書罪嫌，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訴請移轉登記○○街房地事件，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並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
　㈢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起訴日即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美金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原判決漏列附表二編號10.26.28.所示保單及帳戶存款，均予捕列）。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可歸責於上訴人，及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平均分配，伊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⒈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而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判斷，應依客觀事實，視該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望而定，倘雙方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及一方已無維持婚姻意願，且無法期待日後重新經營共同生活，即屬該當。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故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單方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作為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且縱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56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於108年間，即以通訊軟體抱怨被上訴人有私藏財產之情，且表示被上訴人名下之○○街房地出售後，伊要分取買賣價金2/3，並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等語，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3至54、67頁）。且上訴人至遲於108年間起，即未再返回○○路房屋與被上訴人及子女同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迄今等情，亦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159至160頁）。惟兩造之長子甲○○，因自幼罹患○○○○○○及○○症，領有○○○○○○證明，有戶籍謄本、○○○○證明在卷可稽（見新北地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即甲○○需他人持續照顧扶養，無法工作自食其力；另兩造之長女丁○○，當時尚甫成年，嗣並恃家中資助在國外就學，亦據上訴人自陳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13、519頁），即亦需家中提供學費及生活費用。而上訴人卻至遲於108年起即未返家，亦未提供家人生活費，則兩造早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家庭生計與子女照顧扶養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迄今已7年，兩造婚姻早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應歸責於上訴人。
　⑵嗣被上訴人未出售○○街房地，亦未與上訴人離婚。詎上訴人於108年間，先以被上訴人偽造伊簽章而挪用伊保險金60萬元為由，申告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經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再議、原法院110年度聲判字第7號刑事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上訴人復於110年間，以被上訴人所有○○街房地係伊借其名義登記為由，訴請被上訴人移轉該房地，經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嗣尚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裁定、民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5至63頁、原審卷三第41至49頁、卷四第55至62、67至68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綦詳（見本院卷二第155、245頁），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上訴人既多年未返家且未給付生活費，而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且其明知訴訟將對兩造關係造成傷害（本院卷二第161頁），仍因財產之事屢對被上訴人興訟，持續破壞已生破綻之夫妻關係，則兩造婚姻之破綻難以回復，自應歸責於上訴人。
　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與特定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顯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其就兩造婚姻之破綻，亦有可歸責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參諸兩造所提照片（見原審卷二第479至525頁、卷三第83至110、183至195、247至363頁、卷五第172至327頁），係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諸多男女共同出遊，非其與特定男性單獨出遊；且上訴人所稱「情侶裝」，不僅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所指特定男性所穿著，甲○○及其他同遊女性亦身著相同T恤，顯示該衣著係團體服裝，非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之情侶裝；上訴人雖又稱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有牽手等親密動作，但實際上該共同出遊之眾人多有於拍照時牽手、搭肩等肢體接觸之擺拍動作，非僅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遑論該等照片所示拍照時間，均係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之112年5月至11月間，而顯與兩造婚姻因上訴人多年未返家及未給付生活費且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生重大之破綻無關。從而，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多人共同出遊，僅係正常社交活動，且與兩造婚姻之破綻無關，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何踰矩之情事，則上訴人前揭抗辯，亦難憑採。
　⑷上訴人固又抗辯伊之前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伊已深切反省，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重新開始，伊願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然實則，上訴人於原審即已為此類似陳述，經兩造訴訟代理人表示願意協助溝通，被上訴人於112年11月29日並具狀表示因上訴人多年未給付生活費，希望上訴人至少將長子甲○○生活費匯入甲○○之郵政帳戶；但上訴人後續仍僅空泛表示將來願意彌補被上訴人云云，卻始終對關於給付甲○○生活費一事避而不談，甚至再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兩造書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13至537頁、卷二第92至93、293至295、373至379、459至463頁）；遑論上訴人嗣仍未返回兩造及子女共同住處及給付任何生活費迄今，業如前述。可見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但多年來卻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兩造婚姻及重新經營夫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故兩造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兩造復均無維持婚姻之意願，則兩造婚姻破綻，自無回復之望。
　⒊本院審酌兩造雖已結縭逾30年，且婚後育有3子1女，但上訴人於108年間，即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並自行規劃兩造財產分配，且至遲於當年起即未再返回共同住處居住，而與被上訴人分居，亦未再給付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兩造○○○○○○之長子甲○○、尚在就學之長女丁○○，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扶養照顧並承擔家計，迄今已約7年，致兩造婚姻關係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上訴人明知訴訟將對夫妻關係造成傷害，仍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持續傷害已生破綻之婚姻關係，難期雙方能理性溝通；而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被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破綻云云，但多年來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甚至不願支付長子甲○○扶養費，並臨訟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婚姻及重新經營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兩造婚姻關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而生重大之破綻，且無回復之望等情狀，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起訴時為準；而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離婚等訴訟，有卷附起訴狀所蓋新北地院收狀日期戳章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1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基準日。又上訴人、被上訴人各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有各該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文書資料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堪信為真。
　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35萬7539元，以金融機構利率推估，可見其應隱匿財產約3600萬元，又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解約宏泰壽險公司保單之解約金139萬0021元、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之保險金417萬7295元、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之保險金37萬3800元，及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之款項，均遭其隱匿，應列入其婚後財產計算等情，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乙節，固有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85頁）。惟上開利息收入，係其投資基金於該年度每月配息合計金額，有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章基字第11400263號函附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各類信託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97至209、109至121頁），此與該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附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25.26.所示帳戶「基金配息」金額完全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50至359、323至324頁），且總金額確為35萬7539元；該配息所由生且現尚存在之基金，於基準日價值即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亦據該分行上開函覆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5、207頁、卷一第197頁、原審卷三第23頁）。足見上訴人以被上訴人110年度在上開信託財產專戶有35萬7539元之利息收入，臆測其另有存款3600萬元，且該存款遭其隱匿云云，並非實情；其對彰化銀行依原審及本院查詢所為函覆抗辯不實，亦屬無稽。
　⑵又被上訴人因將其為要保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解約而於107年5月29日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另於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金37萬3800元等情，固有宏泰壽險公司112年9月14日宏壽客字第1120006159號函所附保險資料、彰化銀行基隆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所附被上訴人之帳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89至491、277、328至329頁）；惟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經各該保險公司匯入附表二編號27.所示被上訴人帳戶後，即經用於投資基金，此參前述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函所附該帳戶明細表，並核對卷附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彰基字第11400263號函所附被上訴人委託歷史交易紀錄足知（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已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投資基金，並未隱匿；且該基金於基準日尚存部分價值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抗辯應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列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云云，亦無可取。
　⑶至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分別提領之款項，係隱匿財產，應列入其婚後財產等情，並援引卷附該等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7、366-8、365、325頁）。經查，依上開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被上訴人確於111年7月29日即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自其6614號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分別提領781元、美金5900元（依兩造不爭執之匯率1比30.74換算為新臺幣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即合計提領131萬3047元【計算式：781元＋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131萬3047元】，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始終未說明其因何用途而提領或將上開款項用於何處，於其提領上開鉅款與提起本件訴訟時間密接，衡情其目的應係為減少自己婚後財產而增加可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其所提領上開131萬3047元應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計為3296萬9346元；被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則計為583萬1347元，另應追加計算131萬3047元，合計為714萬4394元。而上訴人坦言被上訴人多年照顧子女，實屬辛苦，且上訴人自108年起未再返回兩造與子女同住之○○路住處居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其對婚姻及家庭之貢獻與協力，絕不亞於上訴人，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自應平均分配，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差額之半數即1291萬2476元【計算式：（3296萬9346元－714萬4394元）2＝1291萬2476元】，於法核屬有據，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末按夫妻一方提起離婚之訴，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規定，得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在兩造離婚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確定前，他造尚無給付義務，自不生遲延給付責任，則請求給付婚後財產差額分配本息，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離婚確定翌日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提起本訴訟請求離婚並分配婚後財產差額，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准予離婚，並請求上訴人給付1291萬247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逾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附表一（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2股

		1萬4929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2.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036股

		2萬6570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乙特股票1857股

		1萬5747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4.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國華人壽鴻運年金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83萬4850元

		原審卷一第500-7至500-9頁



		5.

		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

		1483萬8250元

		原審卷二第141至271頁（鑑價報告）



		6.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地

		1713萬9000元

		原審估價報告卷第7至147頁



		7.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8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8.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

		2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合計：3296萬9346元

		


		


		










附表二（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

		10萬4439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2.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增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38萬256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3.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0000000）

		14萬678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4.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8萬3103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5.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7萬7911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6.

		宏泰壽險公司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萬2149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7.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0748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8.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6943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9.

		宏泰壽險公司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200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0.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8182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1.

		宏泰壽險公司新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293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2.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5100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3.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壽險公司）永安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5729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4.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1萬0526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5.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6萬5631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6.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6萬8450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7.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失能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6萬2553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4萬5217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19.

		南山壽險公司鑫利年年2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9萬7001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好意變額萬能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1萬4558元

		原審卷一第426-7至426-9頁



		21.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股東股金

		1萬元

		原審卷一第431至433頁



		22.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新臺幣）

		104萬5767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3.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外幣）

		美金1萬2382.66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38萬0643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4.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42元

		原審卷一第435頁



		2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6919元

		原審卷一第443頁



		26.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美金64.29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1976元）

		新北卷第160頁、原審卷一第325頁



		27.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987元

		原審卷一第279頁



		28.

		彰化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495元

		原審卷一第366-8頁



		合計：583萬134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家上字第31號

上  訴  人  Ａ０１

  

被  上訴人  Ａ０２  

訴訟代理人  黃丁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1291萬274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2%，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均已成年，兩造與子女原同住○○市○○區○○路00號4樓（下稱○○路住處）。但上訴人已多年未返回○○路住處；且其為爭奪財產，先於108年間邀伊辦理離婚，並表示倘伊出售伊名下之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下稱○○街房地），其應分取售得價金2/3，伊不予理會；上訴人另誣指伊於99年間偽造其簽名與印章，辦理其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壽險公司）年金保險於99年之滿期金、102年及105年之生存年金匯入其交由伊管理之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戶，伊再挪用該保險金云云，企圖陷伊於罪責，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其再議聲請、原法院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確定；嗣於110年間，上訴人又以○○街房地乃係其借名登記為由，訴請伊移轉○○街房地為其所有，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是其為爭產無所不用其極，已無夫妻感情，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而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差額平均分配結果，上訴人應給付伊1316萬2464元。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規定，求為判決㈠准兩造離婚；㈡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316萬2464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及其中1000萬元自111年9月28日起、餘316萬2464元自113年6月2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即未繫屬於本院，不予贅述）。並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結婚數十年，伊前雖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但伊已深切反省，伊不願離婚，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夠重新開始。又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按存款利率回推，其當年度應有存款約3600萬元，但遭被上訴人隱匿；另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自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壽險公司）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於107年6月15日自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巴黎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自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壽險公司）領得保險金37萬3800元，亦均遭其隱匿，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且原判決將被上訴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價值2萬8182元（即附表二編號10.所示保單），計入伊之婚後財產，亦有違誤；又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000帳戶，於111年7月29日結清）、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款項，亦係隱匿財產，均應列入其婚後財產；故兩造婚後財產之差額，應重新計算等語，資為抗辯。而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

　㈠兩造於78年3月29日結婚，育有3子1女，長子甲○○00年00月00日生，自幼即罹患○○○○○○、○○症，並領有○○○○○○證明，次子乙○○00年00月00日生、三子丙○○00年00月00日生、長女丁○○00年00月00日生，均已成年。

　㈡上訴人前對被上訴人申告偽造文書罪嫌，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又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訴請移轉登記○○街房地事件，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並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

　㈢兩造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起訴日即111年8月1日為婚後財產基準日，兩造婚後財產各如附表一、二所列（美金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原判決漏列附表二編號10.26.28.所示保單及帳戶存款，均予捕列）。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婚姻已生無法回復之破綻，且可歸責於上訴人，及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平均分配，伊得請求上訴人給付1316萬2464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有無理由？

　⒈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規定自明。而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判斷，應依客觀事實，視該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望而定，倘雙方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及一方已無維持婚姻意願，且無法期待日後重新經營共同生活，即屬該當。又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故夫妻分居，無論係協議或單方意思形成，衡諸一般社會經驗，分居期間久暫，非不得作為婚姻破綻之證明方法。且縱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均屬有責配偶，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與他方離婚，不以雙方有責程度輕重比較為要件。是法院對於「夫妻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皆須負責時」之離婚請求，毋須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56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7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上訴人於108年間，即以通訊軟體抱怨被上訴人有私藏財產之情，且表示被上訴人名下之○○街房地出售後，伊要分取買賣價金2/3，並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等語，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3至54、67頁）。且上訴人至遲於108年間起，即未再返回○○路房屋與被上訴人及子女同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迄今等情，亦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159至160頁）。惟兩造之長子甲○○，因自幼罹患○○○○○○及○○症，領有○○○○○○證明，有戶籍謄本、○○○○證明在卷可稽（見新北地院卷第27至29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即甲○○需他人持續照顧扶養，無法工作自食其力；另兩造之長女丁○○，當時尚甫成年，嗣並恃家中資助在國外就學，亦據上訴人自陳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13、519頁），即亦需家中提供學費及生活費用。而上訴人卻至遲於108年起即未返家，亦未提供家人生活費，則兩造早已無共同生活事實，家庭生計與子女照顧扶養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迄今已7年，兩造婚姻早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應歸責於上訴人。

　⑵嗣被上訴人未出售○○街房地，亦未與上訴人離婚。詎上訴人於108年間，先以被上訴人偽造伊簽章而挪用伊保險金60萬元為由，申告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經基隆地檢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2966號為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駁回再議、原法院110年度聲判字第7號刑事裁定駁回其交付審判聲請；上訴人復於110年間，以被上訴人所有○○街房地係伊借其名義登記為由，訴請被上訴人移轉該房地，經新北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05號判決其勝訴確定，上訴人嗣尚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該案訴訟費用等情，有不起訴處分書、刑事裁定、民事判決、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命令及債權憑證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55至63頁、原審卷三第41至49頁、卷四第55至62、67至68頁），並經本院調閱上開案卷綦詳（見本院卷二第155、245頁），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上訴人既多年未返家且未給付生活費，而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且其明知訴訟將對兩造關係造成傷害（本院卷二第161頁），仍因財產之事屢對被上訴人興訟，持續破壞已生破綻之夫妻關係，則兩造婚姻之破綻難以回復，自應歸責於上訴人。

　⑶上訴人雖抗辯被上訴人與特定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顯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其就兩造婚姻之破綻，亦有可歸責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且參諸兩造所提照片（見原審卷二第479至525頁、卷三第83至110、183至195、247至363頁、卷五第172至327頁），係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諸多男女共同出遊，非其與特定男性單獨出遊；且上訴人所稱「情侶裝」，不僅係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所指特定男性所穿著，甲○○及其他同遊女性亦身著相同T恤，顯示該衣著係團體服裝，非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之情侶裝；上訴人雖又稱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有牽手等親密動作，但實際上該共同出遊之眾人多有於拍照時牽手、搭肩等肢體接觸之擺拍動作，非僅被上訴人與該特定男性；遑論該等照片所示拍照時間，均係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後之112年5月至11月間，而顯與兩造婚姻因上訴人多年未返家及未給付生活費且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生重大之破綻無關。從而，被上訴人偕同長子甲○○與多人共同出遊，僅係正常社交活動，且與兩造婚姻之破綻無關，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何踰矩之情事，則上訴人前揭抗辯，亦難憑採。

　⑷上訴人固又抗辯伊之前忽視被上訴人照顧子女辛苦，伊已深切反省，希望本件訴訟結束後，兩造能重新開始，伊願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然實則，上訴人於原審即已為此類似陳述，經兩造訴訟代理人表示願意協助溝通，被上訴人於112年11月29日並具狀表示因上訴人多年未給付生活費，希望上訴人至少將長子甲○○生活費匯入甲○○之郵政帳戶；但上訴人後續仍僅空泛表示將來願意彌補被上訴人云云，卻始終對關於給付甲○○生活費一事避而不談，甚至再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親密出遊，其與該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兩造書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13至537頁、卷二第92至93、293至295、373至379、459至463頁）；遑論上訴人嗣仍未返回兩造及子女共同住處及給付任何生活費迄今，業如前述。可見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之破綻云云，但多年來卻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兩造婚姻及重新經營夫妻與家庭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故兩造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應歸責上訴人，兩造復均無維持婚姻之意願，則兩造婚姻破綻，自無回復之望。

　⒊本院審酌兩造雖已結縭逾30年，且婚後育有3子1女，但上訴人於108年間，即邀被上訴人辦理離婚手續，並自行規劃兩造財產分配，且至遲於當年起即未再返回共同住處居住，而與被上訴人分居，亦未再給付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兩造○○○○○○之長子甲○○、尚在就學之長女丁○○，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扶養照顧並承擔家計，迄今已約7年，致兩造婚姻關係已形骸化，而有重大破綻；且上訴人明知訴訟將對夫妻關係造成傷害，仍屢對被上訴人興訟，而持續傷害已生破綻之婚姻關係，難期雙方能理性溝通；而上訴人僅一再空言表示願彌補被上訴人及補救兩造婚姻破綻云云，但多年來毫無任何實際彌補或補救措施，甚至不願支付長子甲○○扶養費，並臨訟指稱被上訴人與其他男性有不正常之交往關係云云，難認上訴人確有維持婚姻及重新經營共同生活之真摯意願及實際努力，兩造婚姻關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而生重大之破綻，且無回復之望等情狀，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訴請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就兩造婚後財產差額得請求之金額若干？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起訴時為準；而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030條之4第1項、第1030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離婚等訴訟，有卷附起訴狀所蓋新北地院收狀日期戳章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1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開規定，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價值之計算，應以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111年8月1日為基準日。又上訴人、被上訴人各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基準日之婚後財產，有各該附表證據資料欄所示文書資料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64至169頁），堪信為真。

　⒊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利息收入35萬7539元，以金融機構利率推估，可見其應隱匿財產約3600萬元，又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29日解約宏泰壽險公司保單之解約金139萬0021元、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之保險金417萬7295元、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之保險金37萬3800元，及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提領之款項，均遭其隱匿，應列入其婚後財產計算等情，經查：

　⑴被上訴人於110年度有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利息收入計35萬7539元乙節，固有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新北地院卷第85頁）。惟上開利息收入，係其投資基金於該年度每月配息合計金額，有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章基字第11400263號函附被上訴人110年度個人各類信託所得資料明細通知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97至209、109至121頁），此與該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附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25.26.所示帳戶「基金配息」金額完全相符（見原審卷一第350至359、323至324頁），且總金額確為35萬7539元；該配息所由生且現尚存在之基金，於基準日價值即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亦據該分行上開函覆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5、207頁、卷一第197頁、原審卷三第23頁）。足見上訴人以被上訴人110年度在上開信託財產專戶有35萬7539元之利息收入，臆測其另有存款3600萬元，且該存款遭其隱匿云云，並非實情；其對彰化銀行依原審及本院查詢所為函覆抗辯不實，亦屬無稽。

　⑵又被上訴人因將其為要保人之宏泰壽險公司保單解約而於107年5月29日領取解約金139萬0021元，另於107年6月15日領取巴黎壽險公司保險金417萬7295元、於107年8月7日領取富邦壽險公司保險金37萬3800元等情，固有宏泰壽險公司112年9月14日宏壽客字第1120006159號函所附保險資料、彰化銀行基隆分行112年9月6日彰基字第11200436號函所附被上訴人之帳戶明細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89至491、277、328至329頁）；惟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經各該保險公司匯入附表二編號27.所示被上訴人帳戶後，即經用於投資基金，此參前述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函所附該帳戶明細表，並核對卷附該分行114年10月30日彰基字第11400263號函所附被上訴人委託歷史交易紀錄足知（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已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投資基金，並未隱匿；且該基金於基準日尚存部分價值如附表二編號22.23.所示，業如前述。是上訴人抗辯應將上開解約金及保險金列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云云，亦無可取。

　⑶至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即111年7月29日，自其6614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所分別提領之款項，係隱匿財產，應列入其婚後財產等情，並援引卷附該等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7、366-8、365、325頁）。經查，依上開帳戶交易明細查詢表，被上訴人確於111年7月29日即111年8月1日提起本件訴訟前3天，自其6614號帳戶、附表二編號26.27.28.所示帳戶，分別提領781元、美金5900元（依兩造不爭執之匯率1比30.74換算為新臺幣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即合計提領131萬3047元【計算式：781元＋18萬1366元＋17萬9900元＋95萬1000元＝131萬3047元】，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始終未說明其因何用途而提領或將上開款項用於何處，於其提領上開鉅款與提起本件訴訟時間密接，衡情其目的應係為減少自己婚後財產而增加可請求上訴人給付金額，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其所提領上開131萬3047元應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⒋綜上所述，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計為3296萬9346元；被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基準日婚後財產，價值則計為583萬1347元，另應追加計算131萬3047元，合計為714萬4394元。而上訴人坦言被上訴人多年照顧子女，實屬辛苦，且上訴人自108年起未再返回兩造與子女同住之○○路住處居住，亦未再給付關於被上訴人及子女生活費，均由被上訴人獨自承擔家計及子女扶養，其對婚姻及家庭之貢獻與協力，絕不亞於上訴人，則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兩造婚後財產差額，自應平均分配，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上開差額之半數即1291萬2476元【計算式：（3296萬9346元－714萬4394元）2＝1291萬2476元】，於法核屬有據，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⒌末按夫妻一方提起離婚之訴，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規定，得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然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在兩造離婚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確定前，他造尚無給付義務，自不生遲延給付責任，則請求給付婚後財產差額分配本息，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離婚確定翌日起算（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被上訴人提起本訴訟請求離婚並分配婚後財產差額，就加給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得請求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准予離婚，並請求上訴人給付1291萬2476元，及自本件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逾前開應予准許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謫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景芬 

　　　　　　　　　　　　　　　法　官　徐雍甯 

　　　　　　　　　　　　　　　法　官　陳賢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張佳樺　　









附表一（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522股 1萬4929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2.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036股 2萬6570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乙特股票1857股 1萬5747元 原審卷一第459至461頁 4.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國華人壽鴻運年金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83萬4850元 原審卷一第500-7至500-9頁 5. 新北市○○區○○街00號房地 1483萬8250元 原審卷二第141至271頁（鑑價報告） 6.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地 1713萬9000元 原審估價報告卷第7至147頁 7.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8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8.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 2萬元 新北卷第109頁、原審卷一第505至509頁（鑑價報告） 合計：3296萬9346元    



附表二（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金額或價額 　　 卷次及頁次 1.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防癌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 10萬4439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2.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增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 38萬256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3.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A0000000） 14萬6780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4.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8萬3103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5. 全球壽險公司之國華人壽添福增額終身壽險（甲型）（99）（保單號碼I0000000） 77萬7911元 原審卷一第397至399頁 6. 宏泰壽險公司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萬2149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7.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0748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8. 宏泰壽險公司新終身壽險＋百分百增值終身壽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6943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9. 宏泰壽險公司還本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萬200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0.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8182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1. 宏泰壽險公司新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7萬2934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2. 宏泰壽險公司經典人生終身壽險（不分紅保單）（保單號碼：0000000000） 2萬5100元 原審卷一第405至407頁 13.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壽險公司）永安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1萬5729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4.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1萬0526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5. 台灣壽險公司富加寶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46萬5631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6.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殘廢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6萬8450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7. 台灣壽險公司福鑫200失能照護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6萬2553元 原審卷一第417至419頁 1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壽險公司）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4萬5217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19. 南山壽險公司鑫利年年2增額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9萬7001元 原審卷一第421至423頁 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好意變額萬能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31萬4558元 原審卷一第426-7至426-9頁 21. 有限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股東股金 1萬元 原審卷一第431至433頁 22.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新臺幣） 104萬5767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3. 彰化銀行信託資金（外幣） 美金1萬2382.66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38萬0643元） 原審卷三第23頁 24.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042元 原審卷一第435頁 25.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6919元 原審卷一第443頁 26.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美金64.29元（以1比30.74換算新臺幣1976元） 新北卷第160頁、原審卷一第325頁 27. 彰化銀行基隆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987元 原審卷一第279頁 28. 彰化銀行中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495元 原審卷一第366-8頁 合計：583萬1347元    



　　



